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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 建 省 民 政 厅
文件

闽财社〔2021〕35 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财政局、民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、社会事

业局：

为做好“十四五”期间困难群众救助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现

制定《福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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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

2021 年 9月 17 日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17日印发



- 3 -

福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补

助资金）管理，统筹各项救助业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补助资金指省级以上财政安排用于最低

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、

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救助、孤儿（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下同）基本生活保障等项目的资金。

第三条 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和有效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、民政厅按职责共同管理。

（一）省财政厅负责省级补助资金筹集、分配审核和拨付。

包括：会同省民政厅建立健全补助资金管理制度；组织补助资金

支出预算的编制；组织补助资金项目撤销后的清算、收回等；指

导民政部门开展补助资金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省民政厅负责省级补助资金预算编制和执行。包括：

会同省财政厅建立健全省级补助资金管理制度；根据预算管理要

求做好省级补助资金支出的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；提出补助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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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目标并组织跟踪监控、评价。

第五条 市、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补助资金审核拨付、指导开

展绩效管理等工作。市、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补助资金申报、审核、

发放、公开、监督及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六条 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向：

（一）用于为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，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

活、照料护理、疾病治疗、办理殡葬等服务，为临时救助对象发

放救助金或实物。

（二）用于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主动救助、生活

救助、医疗救治、教育矫治、返乡救助、临时安置等。

（三）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等未成年人的应急处

置、救助帮扶、监护支持、精神关爱等社会关爱保护。

（四）用于保障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孤儿，或年满 18 周岁

仍在高中（含中等职业教育）就读的成年孤儿的基本生活支出费。

（五）用于政府购买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服务，各地政府购买

所需经费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专项经费中列支，列支比例

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。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参与政

府购买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服务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清单、流程、

评估办法另文下达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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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各地不得擅自扩大补助资金使用范围，不得以任何

形式挤占、挪用、截留和滞留补助资金。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“三

公”经费支出，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机构运转或基础设施购置、

维修、改造等。不得向服务对象收取任何管理费用。政府购买服

务承接主体取得的购买服务收入按相关行业财务会计制度管理使

用。

第三章 分配和使用管理

第八条 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，主要参考各地救助需求

因素、财力因素和绩效因素等。重点向老区苏区、保障任务重、

工作绩效好等地区倾斜。省级补助资金可统筹用于各项困难群众

救助工作。各市（县、区）应补助资金分配测算公式具体如下：

某地分配资金＝资金总额×该地补助需求/Σ各地补助需求

某地补助需求＝（该地城乡低保补助需求+该地特困供养补

助需求+该地孤儿保障补助需求+该地临时救助补助需求+该地流

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需求+该地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儿童保障需求+

该地定额补助基数）×该地工作绩效得分

某地城乡低保补助需求＝该地保障对象数量×省定低保最

低标准×省级财政补助比例（老区苏区县在原比例基础上提高

10%）

某地特困救助供养补助需求＝该地供养对象数量×省定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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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最低标准的 2倍×省级财政补助比例（老区苏区县在原比例基

础上提高 10%）

某地孤儿保障补助需求=该地保障对象数量×补助标准×省

级财政补助比例

某地临时救助补助需求＝该地户籍人口数量×筹资标准×

省级财政补助比例

某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需求＝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

资金×（当地救助人天次数/全省救助总人天次数×50%+当地救助

残障患者人次数/全省救助残障患者人次数×30%+当地返乡护送

人次数/全省返乡护送人次数×20%）

某地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补助需求＝农村留

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资金×（该地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

人数/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人数×80%+该地老区数量/全省

老区数量×20%）

某地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救助供养、孤儿、农村留守儿童和

困境儿童等对象数量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信息取自民政部门的业

务报表数据，各地户籍人口数量取自省级统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

据。

定额补助基数是指对某地区因基本生活救助补助政策调整

导致的补助额度下降（若有）的补差数，补差基数测算以 2020

年度救助人数为基数；随着区划职能调整，将对定额补助基数额

度进行拆分或合并。具体各地定额补助基数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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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工作绩效得分由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根据需要制定困难

群众救助工作绩效考评办法并通过考核确定。在尚未执行前，各

地工作绩效得分按照单位 1计入测算。某地应得金额均取整至万

元单位。

第九条 每年省财政厅、省民政厅按不低于当年度预计执行

数的 90%提前下达各市（县、区）下一年度补助（预算）指标。

预算年度开始后正式的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根据预算法及预算法

实施条例相关管理要求实施。

第十条 各市（县、区）财政、民政部门应在收到省级财政

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后，合理编制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，

将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财政配套的资金统筹使用，同时要注

意盘活存量资金，加大结余资金消化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一条 各市（县、区）财政、民政部门应根据辖区乡镇

（街道）人口数量等因素，预拨一定额度的临时救助备用金，确

保乡镇（街道）在审批权限额度内的临时救助金及时、有效发放。

第十二条 各市（县、区）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加快预

算执行进度。对实际支出少于当年度省级财政补助的，省级财政

将在下年度适当减少补助。对结余较大的，省级财政可按有关规

定回收、调剂，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效益。

第十三条 补助资金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（一）低保金、特困供养金、临时救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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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点对点支付到对象个人账户。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基本生

活费和照料护理费可直接支付到供养机构账户。紧急情况下，临

时救助金可以现金或实物形式直接发放到个人。低保金、特困供

养金原则上按月发放。

对确实无法自行支取低保金、特困供养金和临时救助金的，

可经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工作人员核实签订代领协议并由他人

代为领取。代领人应为救助对象的监护人、委托照料服务责任人

或其本人指定人员。民政部门应加强此类对象补助金发放的监管。

（二）有条件的地方，可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为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照料护理服务。按照委托照料服务协议，

可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费及时支付到承担照料服务职责

的供养服务机构、社会组织账户。

（三）集中养育的孤儿基本生活费应按月支付到福利机构集

体账户。社会散居的孤儿基本生活费应按月支付到本人或其监护

人个人账户。

第十四条 各级民政、财政部门应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，

补助资金应纳入乡村振兴（扶贫惠民）资金在线监管平台管理，

并做好资金发放情况的公开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以及

监察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。

第十六条 按照预算管理规定，省民政厅要设置专项资金绩

效目标。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在预算执行中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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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执行结束后，按要求组织开展绩效评价。

第十七条 在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，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应

适时组织开展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绩效评价。评价结果将作为政策

制定、资金分配、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八条 补助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

用等违法行为的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

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十九条 设区市财政部门、民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

施细则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实施期限为

2021-2023 年。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〈福建省
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财社〔2017〕34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定额补助基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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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定额补助基数表 单位：万元

地区名称 定额补助基数 地区名称 定额补助基数 地区名称 定额补助基数

福建省 15543 将乐县 113 漳州台投区 0

泰宁县 0 南平市 925

福州市 2972 建宁县 0 市本级 0

市本级 78 永安市 138 延平区 59

鼓楼区 29 泉州市 400 顺昌县 23

台江区 89 市本级 0 浦城县 206

仓山区 75 鲤城区 68 光泽县 107

马尾区 26 丰泽区 51 松溪县 0

晋安区 31 洛江区 4 政和县 209

闽侯县 368 泉港区 21 邵武市 63

连江县 18 惠安县 0 武夷山市 227

罗源县 440 安溪县 0 建瓯市 0

闽清县 514 永春县 0 建阳区 31



- 11 -

永泰县 809 德化县 0 龙岩市 1901

福清市 99 石狮市 155 市本级 0

长乐区 350 晋江市 66 新罗区 380

福州高新区 46 南安市 35 长汀县 383

莆田市 1326 泉州台投区 0 永定区 395

市本级 0 漳州市 2080 上杭县 487

城厢区 32 市本级 0 武平县 32

涵江区 423 芗城区 281 连城县 112

荔城区 137 龙文区 184 漳平市 112

秀屿区 0 云霄县 0 宁德市 4081

湄洲岛 0 漳浦县 153 市本级 0

北 岸 0 诏安县 0 蕉城区 718

仙游县 734 长泰区 68 霞浦县 801

三明市 1161 东山县 52 古田县 32

市本级 0 南靖县 374 屏南县 28

三元区 191 平和县 612 寿宁县 24

明溪县 103 华安县 105 周宁县 133

清流县 31 龙海市 144 柘荣县 63

宁化县 87 漳州开发区 9 福安市 1372

大田县 228 漳州高新区 8 福鼎市 910

尤溪县 106 古雷开发区 90 东侨开发区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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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县 164 常山开发区 0 平潭综合实验区 697


